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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水與發展複評及考核小組 

第一次會議議程 

壹、主持人致詞： 

貳、 業務單位報告： 

一、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」第 1期特別預算業奉總統於 106年 9

月 13日公布，水環境建設之水與發展核列預算 141.04億元

(分配數：106年度 86.75億元、107年度 54.29億元)。 

二、在水與發展建設主軸項下之「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

畫」(總經費 87.5億元)，第 1期特別預算核列 29.6億元(分

配數：106年度 9.5億元、107年度 20.1億元)，分由經濟部

(10.9 億元)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70.6 億元)及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(6 億元)共同推動。前述計畫係由各部會研提 106-107

執行計畫書後，再送水利署彙整為「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

理計畫」106-107年執行計畫書，並依經濟部 106年 9月 7

日函頒「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推動小組設置要點」(詳

附件)規定，召開本次複評及考核小組會議辦理「加強水庫

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」之各工作計畫評定，俾利各部會接續

辦理相關執行作業。 

叁、報告事項：無。 

肆、討論事項： 

議題：「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」106-107 年執行計畫書

及各工作計畫評定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計畫依據水利署 106年 9月 7日召開執行工作會議

決議，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農委會、環保署、

經濟部)自擬具 1份年度執行計畫書(106年及 107年併

同辦理)後，由水利署彙整提報複評及考核小組辦理執

行計畫書之各工作計畫評定。 

二、 本次執行計畫書編撰原則說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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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依據行政院核定計畫工作項目、實施範圍及經費

額度，訂定符合計畫內容之工作指標與工作進

度，並排定優先順序。 

(二) 年度計畫之項目，考量未來整體計畫成效之呈

現，應先以亟需治理之特定水庫集水區範圍辦

理，避免資源過於分散而不利成效彰顯。 

(三) 涉及補助地方政府部分，落實補助評比機制，並

依行政院秘書長 106 年 8 月 7 日院臺建字第

1060183005號函示辦理。 

(四) 落實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作業。 

三、 請水利署(保育事業組)就「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

計畫」106-107 年執行計畫書簡報 20 分鐘，主要內容

應含計畫目標、具體執行內容、推動機制及各工作計

畫等。 

伍、綜合討論： 

陸、臨時動議： 

柒、散會：(預計 13：00) 


